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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 ;
.

而社会主

义法制则是保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不可少的有力武器
。

建国三十年来的实践表

明
,

社会主义法制越得到加强
,

它的作用越得到发挥
,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越有保障 ; 反

之
,

社会主义法制受到践踏
,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必然遭到破坏
。

我们知道
,

四化的实现只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

依靠全党
、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

团结一致
、

共同奋斗
。

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保证
,

否则
,

什么也搞不

成
。

我们国家的兴旺富强
,

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

全体人民的丰衣足食
,

科学文化的高度发达
,

归根结底
,

取决于生产的极大发展
,

取决于四化的完全实现
。

不难设想
,

一个分裂而不团结的

国家
,

一个动荡而不安定的社会
,

不仅不可能加快四化建设
,

而且根本谈不到发挥群众的积极

性和首创精神
。

因此
,

进一步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

巩固和发展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这既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

也是国内

外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

粉碎
“ 四人邦

” 以来
,

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

从根本上拨乱反正
,

扭

转了局面
,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是正确的
,

人民群众是拥护的
,

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
。

这是当前形势的主流
。

看不到这个主流
,

就会在政策上发生摇摆
。
当

然
,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还确实存在着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
: 既有来自

“

左
”
的方面的干扰

,

也有

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 ; 既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

也有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不当的情况 ;

既有来自上面的官僚主义
,

也有来自下面的无政府主义
。

对人民实行民主
,

对敌人实行专政
,

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

两者缺一不可
,

既不应当

加以割裂
,

也不允许加以混淆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

,

对人 民的敌人实行

专政
,

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或者叫人民民主专

政
。 ” ① 只讲人民民主

,

不讲对敌专政
,

人民民主就没有保障 ; 只讲对敌专政
,

不讲人民民主
,

专

政的性质就要改变
。

多年来
,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
,

一讲对敌专政
,

便往往偏向阶级斗争扩大

化
,

这是必须汲取的严重教训
。

但是
,

也不能因为一讲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

就忽视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当然
,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反革命活动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

决不是因为讲民主讲出来的
,

这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反映
。

打击社会上出现的反革命活动和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

不仅不会妨碍人民民主
,

而且是为进一步发扬人 民民主创造有利

的条件
。

在我国现阶段
,

随着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
,

人民的范围扩大了
。

与此相适应
,

民

主的范围也扩大了
。

我们健全法制
,

正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
,

保护人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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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

更好地去从事生产和工作
,

忘我地为四化献身
。

社会主义法制以

人民民主为基础
,

反过来又保卫人民民主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

也就没有社会

主义民主
。
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并使法制具有稳定性
、

连续性和极

大的权威
,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项重要法律以及最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

国以来制定的法律
、

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
,

给了政法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有力的武器
。

这样
,

就可以使我们运用法律这个武器
,

更好地保护人民
,

准确地打击敌人
,

以进一步保障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

虽然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
,

但是
,

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

因此
,

维护安定团结
、

保卫四化与破坏安定团结
、

破坏四化的斗争
,

成为新

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

当然
,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

从全局来看
,

国

内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趋向缓和
,

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
,

我们就会犯
“

左
”
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
,

各种阶级敌人还将长期存在
,

他们数量虽少
,

能量却是很大的
。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
,

我们就会犯右的错误
。

运用法律这个有

力武器
,

加强对敌斗争
,

狠狠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
,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

这

是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保卫四化建设的重要措施
,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

近来 g有些地方
,

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
,

刑事犯罪活动猖撅
,

杀人
、

抢劫
、

强奸
、

放火
、

聚众械

斗等重大案件不断发生
,

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

生产秩序
、

工作秩序
、

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

活秩序
,

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

干扰了四化建设
。

广大群众对这种情况极为痛

恨
,

强烈要求对犯罪分子采取有力措施
,

坚决打击和制止刑事犯罪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
。
否则

,

就不能平民愤
、

安民心
,

也无法进行生产和工作
。

当然
,

治安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

情况很复杂
。

要在加强调查研究
,

及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对有

一般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
,

要着重教育挽救
,

注意引导
,

不能单纯地搞惩办主义
。

但是
,

我们

强调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

决不是说对 已经触犯刑律该惩办的也不惩办了
,

而是必须把教育与惩

办结合起来
,

教育多数
,

孤立打击少数
,

严惩成群结伙的犯罪集团的头子
、

惯犯
、

教唆犯
。

叶剑英同志最近指出
: “
我们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就是要做到既

保障民主
,

又保障集中
,

既保障自由
,

又保障纪律
,

既保障个人心情舒畅
,

又保障统一意志
,

而不

能只注意一个方面
,

忽视另一个方面
” 。

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
、

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
,

划清

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
,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其中重要的一项
,

就是健全社会主义

法制
。

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它既保障民主
、

自由和个人心
、

情舒畅
,

又保障集中
、

纪律和统一

意志
。

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权威
,

决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外或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特权
。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

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
,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

自觉地坚

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做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带头人
。

我们应当广泛开展遵纪守法的教育
,

使大家明确知道法律保护什么
,

禁止什么
,

怎样是合

法的
,

怎样是违法的
,

从而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
,

养成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

增强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主动性
,

人人争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


